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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破获涉枪涉爆案件3.7万起
1年来打掉团伙416个，抓获嫌疑人4.3万人

□王泽涛 吴月 胡文丰

集快速反应、 抗疲劳和准确操作于一身的

自动驾驶汽车的出现， 可以极大提高交通效率

和减少交通事故， 但是必须承认技术再先进也

无法提供绝对的安全， 那么在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损害之后的侵权责任归属， 便是无人驾驶汽

车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问题。 原有的法律制

度在规范无人驾驶汽车上的不足已经逐渐显

露， 需要在传统的交通事故责任分配体系外另

辟蹊径。

一、 认定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

故侵权责任的困境

与自动驾驶不同的是， 无人驾驶汽车事故

基本上是汽车自身缺陷导致， 事故主体的认定

和法律责任的确定与自动驾驶汽车亦有所区

别。

首先， 无人驾驶汽车仍然为 “物”， 但其

具有特殊性。 无人驾驶汽车利用全球定位和电

子地图导航技术的智能系统就可以高度替代人

类的驾驶行为， 虽然很难将其视为简单的交通

工具， 但是即使无人驾驶汽车的设计实现了高

度的自主性， 其智能程度仍未达到人类的水

平， 无法进行人类所特有的道德判断和伦理选

择。

其次， 按照现行法规， 车辆上路必须满足

机动车具备行驶证和驾驶人员拥有驾驶证两个

条件， 而无人驾驶汽车的出现及推广， 实际上

打破了该规则， 因为我国现行的交通法规并未

赋予无人驾驶汽车 “道路通行权”， 而无人驾

驶汽车也没有法律上规定的实际驾驶人。

最后， 现行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规则是以

人类驾驶者的驾驶行为为中心构建的， 在智

能系统取代人驾驶之后,人无需转动方向盘或

踩油门,因而使用人难以被界定为驾驶者， 此

时无人驾驶汽车这一 “物” 在事实上成为了

驾驶人。 那么当高度自主、 独立判断的无人

驾驶汽车造成损害时， 如何分配并承担法律

责任？

二、 以产品责任为基础构建无

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体系的正当性

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解放了驾驶员， 使其

仅仅充当乘客而无法干预汽车行驶过程， 事故

一般由车辆智能系统判断失误或外来非法干预

所致， 因此当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事故时无法归

责于人类， 缺乏适用机动车事故责任的基础。

再者， 由于无人驾驶汽车不是适格的民事

主体， 考察车智能系统自身是否尽到注意义务

没有意义。 因而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采用产

品责任解释论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

应当指出， 采用产品责任也符合当今侵

权责任法的价值取向， 即注重补偿和预防损

害。 首先,无人驾驶汽车的生产者处在消化成

本的有利位置， 通过定价等方式可以广泛分

散损失风险， 由其承担责任能够充分救济受

害人,符合风险与收益一致的原则； 其次,生产

者处于防范危险的优势地位， 由生产者承担

责任能够激励其更新算法,持续提升无人驾驶

技术的安全系数； 最后， 可以消除潜在买家担

忧承担过多责任的顾虑,推动自动驾驶产业的

发展与繁荣。

三、 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

权责任具体架构

（一） 责任主体

对于责任主体， 除了传统的由硬件生产者

和销售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还应考虑到无

人驾驶汽车智能系统的设计者， 需将其一并纳

入产品责任主体， 以此满足无人驾驶汽车智能

系统设计出现缺陷时的责任规制需要。

（二） 构成要件
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产品存在缺陷、 发

生损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

首先， 按照 《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 产品

缺陷意味着产品有不合理危险或者产品质量

无法达到强制性标准。 由于无人驾驶汽车的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尚未出台 ， 因此是否

“达到强制性标准 ” 难以判断 。 为了使产品

（汽车） 缺陷的认定有规可依， 建议有关部门

和行业协会有必要及早建立对于无人驾驶汽

车的统一国家安全标准。 至于什么是 “不合

理的危险”， 从学理的角度而言， 可以从理论

上对于产品缺陷的 “三分法” （制造、 警示

和设计 ） 出发 ， 综合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 、

一般消费者的合理安全预期、 国内外的技术

发展水平以及产品的使用指南等来判断， 比如

警示缺陷可以考察生产者是否夸大无人驾驶汽

车的安全性能、 是否提示使用者及时检修智能

系统、 保养汽车等。

其次， 发生损害结果、 缺陷与损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判断是事实问题， 在此先按下不

表。

（三） 免责事由
第一， 发展风险抗辩。 目前我国无人驾驶

汽车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如果对于无人驾驶

汽车的期待过高， 苛责汽车生产厂商承担过多

的责任， 将不利于无人驾驶汽车新产品的研

发， 因此对于现阶段无法发现的产品设计缺陷

应当适用发展风险抗辩， 即无人驾驶汽车生产

厂商在将产品投入流通之时科学技术水平尚不

能发现产品缺陷的存在， 可以作为无人驾驶汽

车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

其次， 车主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无人驾

驶汽车的车主应当及时更新智能系统， 协助生

产厂商对于软件系统等进行定期升级和补丁，

防止由于系统漏洞原因而发生的事故。 当车主

未尽到这一合理义务之时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生产厂商可以主张免责。 还有， 当无人驾驶机

动车的使用人因错误操作， 不当干扰了智能系

统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生产者也可主张免

责。

无人驾驶汽车侵权责任架构
———探讨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责任分配体系

【内容摘要】 作为人工智能最大应用场景， 无人驾驶汽车可以有效地减少人类驾

驶活动的负外部性， 但其也对现行道路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制度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可以

尝试在我国现有侵权责任规范体系之内， 探析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分配的解

释论路径， 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分配体系。

【关键词】 无人驾驶汽车 责任主体 产品责任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公安部在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 通报 2018 年以来全国打击整治枪

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记者获悉，

自去年 2 月开展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共破获涉枪涉爆

案件 3.7 万起，打掉团伙 416 个，捣毁窝点

599 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4.3 万人。

2018 年 2 月， 由公安部牵头， 建立了

24 个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

法犯罪部际联席会议机制。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局长李京生通报 ，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 全国发生持枪犯罪

案件 42 起、 爆炸案件 39 起， 同比分别下

降 27.6%、 29%， 枪爆犯罪案件保持了多年

连续下降的良好态势，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

枪爆犯罪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专项行动

工作中， 公安部突出境内制贩、 网上贩卖、

境外走私三个重点， 组织开展重大案件破

案攻坚， 部署在逃人员缉捕会战， 开展集

中统一收网行动， 督导涉案地公安机关广

辟线索、 合成作战， 深挖彻查、 追根溯源，

形成强大打击震慑声势。

2018 年， 专项行动挂牌督办的 103 起

重大枪爆案件已全部办结， 533 名部督在

逃人员缉捕率达 78% ， 天津 、 吉林 、 江

苏、 浙江、 湖北、 重庆、 四川、 贵州等地

缉捕率达 100%。 最高法 、 最高检 、 公安

部联合发布通告， 制定宽严相济的法律政

策， 敦促主动上缴、 投案自首， 鼓励踊跃

举报。 2018 年 9 月 20 日， 公安部组织全

国 146 个城市同步开展以 “治枪爆、 除祸

患 、 保民安 ” 为主题的集中统一销毁活

动 ， 对收缴的非法枪爆物品进行统一销

毁， 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 公安部还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出台射钉器、 射钉弹防改制

安全技术标准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工业

电子雷管等行业标准， 部署电子雷管、 炸

药安检示踪等新技术应用， 加强影视烟火

特效作业安全管理， 不断提升枪爆行业本

质安全水平。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郭林介绍， 此次打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由以往部门

组织的专项行动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专项工

作， 与以往相比， 查处打击针对性更强，

重点治理成效更加明显， 部门协作联动高

效，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各地、 各

部门把宣传工作贯穿于专项行动始终， 实

现了良好的政治、 法律、 社会和舆论效果。

截至目前， 共接到群众举报涉枪涉爆违法

犯罪线索 5000 余条， 据此查破案件 2200

余起， 兑现奖励 365 万元， 在全社会形成

了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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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创新”

调研成果选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等联合主办的

“新时代唱响新童谣”———2018 年上海市优

秀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颁奖典礼在中国福利

会少年宫小伙伴剧场隆重举行，会上正式命

名首批 16 所上海市优秀童谣征集推广活动

示范基地（学校）。

据悉， 本次活动自 2018 年 4 月启动以

来，本市广大市民及学生踊跃参与，各中小

学校及幼儿园积极响应，许多专业人士也参

与潜心创作。今后，全市将依托 16 所示范基

地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大优秀童谣

征集推广辐射力度，有力提高本市优秀童谣

征集推广水平。

活动中，由市文明办牵头上海公益新媒

体中心制作开发的“沪上新童谣”微信公众

号也正式启动， 该公众号汇集童谣创作、传

唱、专家点评、活动资讯发布交流等功能于

一体，依托微信平台，全面宣传推广上海优

秀童谣，打响“沪上新童谣”文化品牌。

宝山法院协助兄弟法院异地执行获赞

去年办结外省法院委托事项近800件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要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除

了要依靠各家法院自己的力量外，有时也需

要兄弟法院的支持。记者从上海市宝山区人

民法院获悉，近日该院连续出击，先后协助

两家外省市兄弟法院在宝山区开展异地执

行获称赞。据了解，宝山法院 2018 年共计办

结其他各省市区县兄弟法院通过“人民法院

执行事项委托系统” 委托事项近 800 件，协

助 20 余家兄弟法院进行了房屋腾退等实地

执行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执行效果。

2018 年 12 月 15 日是个星期六，当天，

宝山法院应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法院请求，

派出精干力量协助兄弟法院的法官来到宝

山区某地开展执行工作， 对被执行人名下

17 辆大巴车采取扣押措施。 因涉案车辆众

多，为避免发生群体性事件，宝山法院调集

多名干警，配合苏州工业园区法院按预定方

案成功扣押了车辆，并停放至宝山法院指定

的停车场，为案件后续开展评估拍卖工作创

造有利条件。

无独有偶，2018 年 12 月 20 日，应江苏

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宝山法院协助

该院强制腾退上海市宝山区面积近 600 平

方米的某涉案沿街商铺，该商铺拍卖流拍后

已交由申请执行人抵债，但仍有 6 间涉案房

屋由被执行人周大及其家属占据。周大已是

耄耋之年，且患有心脏病，长期依靠氧气瓶

吸氧。 此前，宝山法院与南通中院已对强制

执行方案进行了多次沟通，在确保人身安全

的前提下顺利完成执行任务。

12 月 20 日上午，宝山法院执行局副局

长马建林带队，共计出动 10 辆警车，近 40

名执行干警前往执行现场协助执行。执行人

员按预定方案控制现场，隔离无关人员及危

险物品，并对周大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但周

大仍拒不配合， 且其三个儿子拒不露面，试

图拖延执行进程。马建林根据前期掌握的情

况，前往被执行人周小（周大的小儿子）的工

作单位，通过属地派出所传唤周小，并将其

带至执行现场。在两家法院联手执行的强大

威慑下，周小表示悔过，并主动做其父亲周

大的思想工作。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僵持后，

周大及其妻子最终在法院的监督下搬离了

涉案房屋，腾退工作完成了既定的目标。

2018 年 1 月至 11 月， 全国发生持枪犯罪案件 42 起、 爆炸案件 39 起， 中

国已成为全世界枪爆犯罪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

2018 年， 专项行动挂牌督办的 103 起重大枪爆案件已全部办结， 533 名部
督在逃人员缉捕率达 78%。


